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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三次会议 
2012年 9月 11日至 14日，奥斯陆 
临时议程项目 10 
《公约》的一般实施情况和现况 

  奥斯陆进度报告 
监测缔约国第二次会议至第三次会议期间《万象行动计划》

的执行进展情况 

  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主席提交 

  订正 

1.  将下列各段改为 

4.  有 75 个缔约国批准了《公约》，这意味着缔约国数目自缔约国第二次
会议以来增加了 16%。各国、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集束弹药联盟
按照《万象行动计划》采取了促进普遍加入和外联的行动，导致国家对以批

准或加入方式正式参加《公约》持续保持兴趣。有迹象表明，2012 年底前
将有不少签署国会批准该文书。自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以来，提出了一起关于

使用集束弹药的指控，但遭到有关观察员国的否认。《公约》有关各方一直

在努力执行行动 2 至 7。缔约国第三次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可集中于如何保
持缔约国数目增加的强劲势头和如何进一步加强《公约》禁止集束弹药这一

规范。 

12.  自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以来，有 12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公约》。1 

13.  14 个签署国 2 
在公开声明中宣布正在进行批准程序。其中有 4 个签署

国
 3 
表示可望在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之前批准。此外，2 个签署国 4 

宣布正在

考虑批准。 

  

 1 喀麦隆、科特迪瓦、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匈牙利、意大利、毛里塔尼
亚、瑞典、瑞士、多哥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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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束弹药联盟也报告说，另有 14 个签署国 5 
正在进行批准程序，还有

14 个国家 6 
表示正在考虑加入。这意味着《公约》缔约国数目可能会在近

期内增加 28个，另有约 16个国家正在考虑批准。  

15.  10 个缔约国 7 
和 1 个签署国 8 

报告了为促进加入《公约》而采取的行

动，它们通过双边会议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或加勒比共同体等

多边论坛鼓励各国加入《公约》，还在克罗地亚和加纳专门举行了促进普遍

加入《公约》的研讨会
 9
。参加阿克拉促进普遍加入《公约》区域会议的 33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定了一项促进普遍加入《公约》的行动计划。
10 

17.  如《贝鲁特进度报告》11 
所述，据报告，2011 年在一个缔约国领土上

使用了集束弹药。其后，民间社会组织分别赴柬埔寨进行了两次调查
 12
，证

实部署的武器确为集束弹药。
13 

53.  自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以来，又有 3 国 14 
报告向受影响国提供了支助。

因此，已有 20个缔约国 15
、3个签署国 16 

和 1个观察员国 17 
报告说，它们

为国际合作和援助提供了资金或实物援助。  

  

 2 澳大利亚、安哥拉、贝宁、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
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秘鲁、南非和乌干达。 

 3 贝宁、乍得、冈比亚和乌干达。 

 4 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 

 5 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吉布提、海地、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加、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巴拉圭、菲律宾、刚果和索马里。 

 6 
柬埔寨、厄立特里亚、基里巴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尼泊尔、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

南苏丹、塔吉克斯坦、泰国、瓦努阿图、越南和津巴布韦。 

 7 奥地利、克罗地亚、法国、格林纳达、爱尔兰、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挪威、葡萄牙
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8 澳大利亚。 

 9 
《奥斯陆公约》研讨会，克罗地亚 Bestovje, 2012 年 5 月 15-18 日；阿克拉促进普遍加入《公
约》区域会议，加纳，2012年 5月 28-30日。 

 10 http://www.clusterconvention.org/work-programme/accra-regional-conference-on-the-universalization-
of-the-ccm-28-30-may-2012/。 

 11 见《贝鲁特进度报告》，第 21段。 

 12 柬埔寨禁止地雷和集束弹药运动于 2011 年 2 月 9 日和 12 日进行了访问，挪威人民援助组织
于 2011年 4月 1-2日进行了访问。 

 13 2011 年 8 月 31 日，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泰国国家概况，http://www.the-monitor.org/ 
index.php/cp/display/region_profiles/theme/2244#_ftn22。 

 14 意大利、黎巴嫩和荷兰。 

 15 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法国、德国、教廷、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黎巴嫩、
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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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 个缔约国 18 
报告为销毁储存提供了援助；24个国家 19 

为清理和减少

风险提供了援助；4 个缔约国 20 
和 1 个签署国 21 

报告为援助受害人提供了

资金援助。 

71.  自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以来，又有 5 个缔约国 22 
报告通过了与执行《公

约》有关的立法，这使得专为执行《公约》制定了立法的缔约国数目达到

15 个 23
。还有 4 个缔约国 24 

表示其现行立法即已足够，这使得认为现行立

法已经足够的缔约国数目共达 12 个。正在制定立法的缔约国数目已有 11
个，因为又有 6 个缔约国 25 

表示在报告期内正致力于制定执行《公约》的

立法。据报告正在制定立法的签署国数目仍为 3个 26
。 

2.  附件一，将下表改为 

 三. 普遍加入 

75个缔约国(按区域)27 36个签署国 

非洲(21) 非洲(20) 

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

佛得角、科摩罗、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

比绍、莱索托、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

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塞内加尔、塞舌

尔、塞拉利昂、多哥、斯威士兰、赞比亚 

安哥拉、贝宁、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

主共和国、吉布提、冈比亚、几内亚、肯尼

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尼

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索马里、南非、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16 澳大利亚、列支敦士登和南非。 

 17 柬埔寨。 

 18 奥地利和瑞典。 

 19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柬埔寨、克罗地亚、丹麦、法国、德国、教廷、爱尔兰、意大
利、日本、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斯洛文尼亚、南

非、西班牙、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0 奥地利、比利时、日本和挪威。 

 21 澳大利亚。 

 22 库克群岛、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葡萄牙和瑞典。 

 23 见附件一。 

 24 丹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荷兰和尼加拉瓜。 

 25 保加利亚、布隆迪、加纳、危地马拉、黎巴嫩和塞拉利昂。 

 26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27 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以后加入的新缔约国以黑体表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1/09/2011)、意大利
(21/09/2011)、捷克共和国 (22/09/2011)、多米尼加共和国 (20/12/2011)、毛里塔尼亚
(01/02/2012)、科特迪瓦 (12/03/2012)、洪都拉斯 (21/03/2012)、瑞典 (23/04/2012)、多哥
(22/06/2012)、匈牙利(05/07/2012)、喀麦隆(12/07/2012)、瑞士(17/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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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个缔约国(按区域)27 36个签署国 

美洲(15) 美洲(7) 

安提瓜和巴布达、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

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厄瓜多尔、格林纳

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

瓜、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乌拉圭 

玻利维亚、加拿大、哥伦比亚、海地、牙买

加、巴拉圭、秘鲁 

亚洲(3) 亚洲(2) 

阿富汗、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欧洲(30) 欧洲(3)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

和国、丹麦、法国、德国、教廷、匈牙利、

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

黑山、荷兰、卢森堡、挪威、葡萄牙、圣马

力诺、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塞浦路斯、冰岛、列支敦士登 

中东(2) 中东(1) 

黎巴嫩、突尼斯 伊拉克 

太平洋(4) 太平洋(3) 

库克群岛、斐济、新西兰、萨摩亚 澳大利亚、瑙鲁、帕劳 

 七. 国际合作和援助 

报告了援助需求的缔约国 报告提供了支助的缔约国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

地亚、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黎巴嫩、秘鲁、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赞比亚 

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法国、

德国、教廷、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黎巴

嫩、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

威、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九. 国家执行措施 

通过了遵约立法的缔约国 正在制定遵约立法的缔约国  

奥地利、比利时、库克群岛、捷克共和国、

厄瓜多尔、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卢

森堡、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

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

迪、克罗地亚、加纳、危地马拉、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马拉维、塞拉利昂、

赞比亚 

 

     


